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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第四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通知

沅政发〔2026〕2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沅江高新区管

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沅江

市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实施方案》等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市

人民政府审定，现将第四批 5处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及 32 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

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予以公布。各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文物保护

工作的重要性，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

认真履行文物保护义务，采取有效措施，确

保文物安全。

附件：1.第 4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录

2.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

设控制地带名录

沅江市人民政府

2026年 1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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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沅江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控制地带公布名录
（共 32处）

序号 名称 地址 时代 文物类型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公布日期

1 重华遗址
沅江市泗湖山镇
重华村三组

商代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2 天星洲遗址
沅江市南大膳镇
天星村一组

新石器时期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3 南京山遗址
沅江市南大膳镇
南京村二组

新石器时期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4 吼龙港遗址
沅江市阳罗镇
侯龙村吼龙港组

新石器时期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5 子母城故城
沅江市黄茅洲镇
子母城村七组

宋代 古遗址
以故城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6 利丰遗址
沅江市黄茅洲镇
群红村一组

新石器时期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7 刘武墓
沅江市南嘴镇

余百新村百家沟组
中华人民
共和国

近现代纪念建
筑及重要史迹

以墓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
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8 海印禅师墓
沅江市庆云山街道
办事处庆云山社区
庆云山路 232号

民国
近现代纪念建
筑及重要史迹

以墓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
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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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地址 时代 文物类型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公布日期

9 皮昆泉墓
沅江市琼湖街道办
事处杨泗桥居委会

金龙组

中华人民共
和国

近现代纪念建
筑及重要史迹

以墓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
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10 钟家咀墓群
沅江市庆云山街道
办事处庆云山社区

钟家咀组
清代 古墓葬

以墓群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11 杨嗣昌墓
沅江市新湾镇
杨阁老村月形组

明 代 古墓葬
以墓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
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12 熊珊墓
沅江市新湾镇
古楼村一组

中华人民
共和国

近现代纪念建
筑及重要史迹

以墓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
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13 白乐窑址
沅江市琼湖街道
办事处百乐村邓婆

湖组
唐-宋 古窑址

以窑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14 木鱼包窑址
沅江市新湾镇
桥北村新建组

唐代 古窑址
以窑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15 蔡杰、
徐植兰墓

沅江市三眼塘镇
南竹山村十组

中华人民
共和国

近现代纪念建
筑及重要史迹

以墓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
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16 岳家咀遗址
沅江市三眼塘镇
龙浹村三组

东周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17 青龙咀遗址
沅江市三眼塘镇
龙浃村四组

商代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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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地址 时代 文物类型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公布日期

18 附依咀窑址
沅江市三眼塘镇
龙浃村二组

唐-宋 古窑址
以窑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19 枫木桥遗址
沅江市三眼塘镇
廻龙山村四组

新石器时期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20 倒龙坡遗址
沅江市三眼塘镇
廻龙山村三组

商-东周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21 艾家村遗址
沅江市三眼塘镇
焦山咀村三组

新石器时期
东周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22 水秀湾遗址
沅江市三眼塘镇
焦山咀村二组

商代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23 明山墓群
沅江市万子湖乡
明朗山村明山组

东周 古墓葬
以墓群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5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100
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24 鹅屋台遗址
沅江市万子湖乡
明朗山村明山组

东周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25 磨盘山墓群
沅江市万子湖乡
明朗山村朗山组

东汉 古墓葬
以墓群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26 朗山遗址
沅江市万子湖乡
明朗山村朗山组

东周-汉 古遗址
以遗址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27
南县厂窖惨
案死难同胞

公墓

沅江市共华镇
福安村五组

现代
近现代纪念建
筑及重要史迹

以公墓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2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50米。

沅政发〔1990〕
15号 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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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地址 时代 文物类型 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 公布日期

28 洞庭湖
博物馆

沅江市入园路 1号 中华人民
共和国

近现代纪念建
筑及重要史迹

以本体为中心东、西向延伸 3
米。南、北向延伸 10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20米。

29 黄茅洲粮库
拱板仓

黄茅洲镇江堤东路
50号

中华人民
共和国

近现代纪念建
筑及重要史迹

以本体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5
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20米。

30 黄茅洲粮库
7号仓

黄茅洲镇江堤东路
50号

中华人民
共和国

近现代纪念建
筑及重要史迹

以本体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5
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20米。

31 黄茅洲粮库
3号仓

黄茅洲镇江堤东路
50号

中华人民
共和国

近现代纪念建
筑及重要史迹

以本体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5
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20米。

32 黄茅洲粮库
2号仓

黄茅洲镇江堤东路
50号

中华人民
共和国

近现代纪念建
筑及重要史迹

以本体为中心，四向各延伸 5
米。

以保护范围之外，
四向各延伸 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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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聘请王毅清等十三名同志担任经济顾问的

决 定
沅政办〔2026〕3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沅江高新区管

委会，市直各单位：

根据《沅江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聘请与

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为促进我市

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增强发展前瞻性和风

险应对能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经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聘请王毅清等 13名

同志为沅江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

一、经济顾问名单（13人）（按姓氏笔

画排序）

王毅清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艳群（女）江西威尔高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刘 聪（女）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

孙 黎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向文波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轮值董事长

许世雄 宇环数控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飞勇 山东建筑大学资源与环境创

新研究院院长，日本

工程院外籍院士

吴立春 三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肖治国 昆山东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张 敏 可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胡代荣（女）亚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

徐少春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董事会主

席兼 CEO

程 涌 奥士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二、经济顾问的职责

（一）为我市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产业

政策解读、发展战略制定等提供专业建议；

（二）参与重大经济决策的可行性论证，

就我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重要决策或重大项目

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应邀到我市开展调查研究、专题

研讨、决策咨询等活动；

（四）每年为我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出

或提供有重要价值的建议或信息；

（五）为我市做出其他贡献。



沅江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6年第 1期

- 7 -

三、聘任工作机制

经济顾问实行聘任制，由沅江市人民政

府签署聘书，自聘书颁发之日起，聘任期限

为三年。聘期满后，根据工作需要及履职情

况决定是否续聘。

沅江市人民政府

2026年 2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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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沅江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办法》的

通 知
沅政发〔2026〕4号

YJDR-2026-00001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沅江高新区管

委会，市直各单位，垂管单位，驻沅单位：

《沅江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办法》

已经市人民政府第十八届 94 次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沅江市人民政府

2026年 3月 25日

沅江市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政府投资建设

项目审计监督，规范建设行为，提高投资效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政府投资审

计条例》《审计署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投

资审计工作的意见》《湖南省国家建设项目

审计监督管理办法》《重大政府投资建设项

目审计监督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文件规定，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市范围内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的审计监督，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审计监督，是指审

计机关依法开展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工程结算

审计的基础上，对投资政策落实、重大决策、

投资绩效、资金使用、项目管理，以及主管

部门和建设单位履职尽责等情况进行全面监

督，实现从数量规模审计向质量效益审计转

变、从单一工程造价审计向全面投资审计转

变、从传统投资审计向现代投资审计转变，

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不得参与工程项目建设决策和审批、征地拆

迁、工程招标、物资采购、质量评价、工程

结算等管理活动。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包括下列投资或者融资为主的基本建设项

目、技术改造项目。

（一）全部使用预算内投资资金、专项

建设基金、政府债券资金等财政资金的；

（二）未全部使用财政资金，财政资金

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超过 50%，或者占项目

总投资的比例在 50%以下，但政府拥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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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运营实际控制权的；

（三）接受或者使用社会捐赠、国际组

织和外国政府援助、贷款的；

（四）其他类资金项目依法应当接受审

计监督的。

第五条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和

建设单位要认真履行管理职责。发展改革部

门要加强立项审批、招投标等环节监管，财

政部门要加强对基本建设财务活动的监督。

住房和城乡建设、交通运输、自然资源、水

利、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要加强工程造价、

招投标和项目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管理。建

设单位要落实规划设计、投资控制、施工管

理、结（决）算办理等主体责任。

第六条 审计机关出具的审计报告不作

为建设单位竣工结算的依据。

第二章 审计方式和管理

第七条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主要采

取建设单位进行内部审计和审计机关依法审

计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实施。具体按照以下原

则开展：

（一）各建设单位按照《内部审计基本

准则》《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

等法律法规开展内部审计，建立内部审计制

度，进一步落实内部管理责任，严格规范工

程预算、招标控制价、工程结算等活动。

（二）审计机关要紧紧围绕重大政府投

资建设项目、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重

大项目审批、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工程招

投标、物资采购、工程结算、资金管理各关

键环节，合理确定审计重点，运用先进技术

方法，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和效率，切实抓好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监督工作。对政府投

资建设领域的特定事项可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或审计调查，对政府重点投资项目以及涉及

公共利益和民生的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住

房、学校、医院等工程，审计机关可以对其

建设和管理情况实施跟踪审计。

（三）审计机关对未纳入全市年度审计

项目计划的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由建设单位

开展内部审计，并对内部审计结果负责，内

审结束后应及时提交审计机关备案。审计机

关应当依法加强对建设单位及其主管部门的

内部审计工作的业务指导和监督；依法对社

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或审计结

论）进行核查。

第八条 审计机关和建设单位遇有审计

力量不足、相关专业知识受到限制等情形，

可以聘请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或选聘具

备相关资质的社会中介机构协助、参与政府

投资建设项目审计工作。审计机关根据年度

任务总量、项目结构、审计资源配置等情况，

合理编制中介机构咨询费财政预算，由财政

部门足额予以保障，聘请外部人员所需的经

费纳入审计机关年度预算。建设单位在内部

审计时聘请中介机构的咨询费，由建设单位

纳入项目建设成本。

第九条 中介机构咨询费按《湖南省建

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关于规范工程造价咨询

服务收费的意见》（湘建价协〔2016〕25号）

等相关规定计取，并在合同中进行明确。相

关费用达到公开招投标限额的应依法进行公

开招投标，未达到限额标准的按政府采购程

序由审计部门和建设单位自行办理。

第十条 审计机关利用相关部门、社会

审计机构、主管部门和单位内部审计的工作

结果作为建设项目审计证据的，应当建立健

全审查复核机制。发现其工作结果失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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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关应当予以纠正或者另行组织审计。

第十一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

单位、监理单位等项目参与单位，应积极主

动配合审计现场踏勘、问询、对审、取证认

定等工作。各项目参与单位拒不配合审计工

作，不影响审计机关或内审部门在证据清晰

情况下对审计事项的认定及审计结论的出

具。

第三章 审计计划和内容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每年末应向审计部

门报送建设项目（已完工、在建、拟开工）

清单，审计机关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统筹制

定全市年度投资审计项目计划，报市级党委

审计委员会批准后实施。市委审计委员会领

导同志直接指示批示要求实施审计的项目，

应纳入年度审计计划。审计机关将年度审计

项目计划告知相关主管部门和建设单位。年

度审计项目计划一经下达，审计项目组织和

实施部门应当确保完成，不得擅自变更。确

需调整计划的，按原审批程序办理。

第十三条 审计机关对重大政府投资建

设项目开展概（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审计

前该项目应完成工程结算；开展竣工决算审

计，审计前该项目应完成工程结算和竣工决

算报表的编制；开展跟踪审计，审计前该项

目应已明确建设单位、资金来源并已取得项

目立项批复。

项目建设单位为审计监督的对象，应对

与建设项目直接有关的项目管理、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供货、咨询、招标代理、

征地征收等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并接

受审计部门调查。

第十四条 建设项目应当重点审计下列

内容：

（一）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情况；

（二）与项目建设有关的重大政策措施

贯彻落实情况；

（三）项目建设、管理以及投资控制等

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四）项目概（预）算编制、审批、执

行及调整情况；

（五）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规定的执

行，合同签订和履行等情况；

（六）设备、物资和材料的采购情况；

（七）土地利用和征地征收情况；

（八）建设资金的筹集、使用以及财务

管理、核算情况；

（九）工程变更、现场签证、质检资料

及监理资料等工程管理情况；

（十）工程结算及竣工决算情况；

（十一）项目投资绩效及后期运营与管

理情况；

（十二）跟踪审计项目应当将以前审计

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作为重要内容。

（十三）其他需要重点审计的内容。

第十五条 审计应当重点关注重大政府

投资建设项目中增加投资额超过原核定概算

10%及以上的项目，并注重揭示以下问题：

（一）擅自扩大建设规模、提高建设标

准、增加建设内容、虚假变更套取资金等问

题；

（二）涉嫌虚假招标、围标串标、违法

转分包及利益输送等问题；

（三）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致使国

家、集体或者群众财产和利益遭受较大损失

等问题；

（四）其他违法违纪违规问题。

第十六条 审计机关可以对下列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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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设项目有关的重要事项进行专项审计

或审计调查：

（一）专项建设资金的筹集、分配、管

理和使用情况；

（二）涉及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事

项；

（三）政府指定或者涉及公共利益的其

他重要事项。

第十七条 审计机关对政府投资建设项

目进行审计，以及对与建设项目有关的重要

事项进行专项审计或审计调查，具有下列权

限：

（一）要求相关单位提供并检查与项目

建设有关的工程和财务资料（含电子数据等

资料）；

（二）对与审计事项有关的问题向相关

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权

限。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在审计机关规

定的期限内提供下列资料和电子数据：

（一）项目立项、各类许可、环境影响

评价、概（预）算以及综合验收等文件和资

料；

（二）勘察、设计、施工、竣工图纸、

施工图审查文件和工程变更等资料；

（三）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合同协议

等文件资料；

（四）隐蔽工程、现场签证、设备材料

检验、工程质量检验、施工组织设计等资料；

（五）建设资金管理使用以及财务管理、

会计核算资料；

（六）工程质量验收、项目竣工验收、

工程（造价）结算、竣工财务决算等资料；

（七）审计机关依法要求提供的其他资

料。

与建设项目直接有关的项目管理、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供货、咨询、招标代理、

征地征收等单位，应当按照审计机关的要求

提供有关资料。建设单位及相关单位对其提

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负责。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要严格

遵守审计“八不准”工作纪律，坚守审计职

业道德，坚持公开透明，加强对审计权力运

行监督。

第二十条 建设单位及与建设项目有关

的单位和个人在项目建设中有下列违法、违

规行为的，由审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进行

处理、处罚，或者移送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处罚；有关部门对移送事项应当依法依规及

时作出处理、处罚，并将处理、处罚结果书

面通知审计机关。

（一）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

关资料（包括电子数据）的；

（二）提供的资料（包括电子数据）不

真实、不完整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

（三）转移、隐匿、篡改、毁弃会计凭

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

政、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或者转移、隐匿

所持有的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的；

（四）截留、挪用国家建设资金，以虚

报、冒领、关联交易等方式骗取国家建设资

金的；

（五）违反规定擅自调整建设标准和规

模、建设计划外工程的；

（六）未按规定执行招标投标、政府采

购等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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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虚列工程成本、虚列投资完成额、

隐匿结余资金的；

（八）偷工减料、高估冒算、虚报冒领

工程款的；

（九）材料设备采购、保管不善，造成

严重损失浪费的；

（十）造成项目重大概（预）算失控和

投资损失的；

（十一）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或者参

与虚假签证，并造成损失的；

（十二）编制、出具虚假工程造价文件，

或者串通虚报工程造价的；

（十三）应计、应缴而未计、未缴各种

税费的；

（十四）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

行为。

第二十一条 审计机关对重大政府投资

建设项目实施审计，应当依法出具审计报告，

对审计查出的违反财政财务收支规定的行为

由审计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

行处理、处罚，或者移送有关部门进行处理、

处罚；构成犯罪的，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审计发现与项目有关的部

门或者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

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移送

有关部门依法依纪处理：

（一）超越审批权限审批政府投资项目；

（二）对不符合规定的政府投资项目予

以批准；

（三）未按照规定核定或者调整政府投

资项目的投资概算；

（四）为不符合规定的项目安排投资补

助、贷款贴息等政府投资资金；

（五）违法违规举借债务筹措政府投资

资金；

（六）未按照规定及时、足额办理政府

投资资金拨付；

（七）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

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

浪费国家资财等情形；

（八）其他违纪违法情形。

第二十三条 审计发现项目建设单位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向有关部门建

议暂停、停止拨付资金或者收回已拨付的资

金，暂停或者停止建设活动；对负有责任的

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移送有关部门依纪

依法处理。

（一）未经批准或者不符合规定的建设

条件开工建设政府投资项目；

（二）弄虚作假骗取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或者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政府投资资金；

（三）未经批准变更政府投资项目的建

设地点或者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等作较大

变更；

（四）擅自增加投资概算；

（五）要求施工单位对政府投资项目垫

资建设；

（六）无正当理由不实施或者不按照建

设工期实施已批准的政府投资项目。

第二十四条 审计机关应当将年度重大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情况向市委审计委员

会报告，并受政府委托向市人大常委会、上

一级审计机关报告。

第二十五条 审计机关委托的专业机构

或者聘请的外部人员，在建设项目审计中有

违法、违规行为以及重大工作质量问题的，

审计机关应当及时停止其承担的工作，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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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责任或者移送处理；构成犯罪的，由相

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市范围内的国有及国有

资本占控股地位或者主导地位的企业和国家

事业组织投资的建设项目、使用由政府部门

管理的国外援助、贷款资金或者社会捐赠资

金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参照本

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有效期至 2031 年 月 日。2020 年 4

月 17日颁发的《沅江市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

审计办法》（沅政发〔2020〕4 号）同时废

止。

附件：1.政府投资项目年度建设情况表

2.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申请表

3.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结算审计备

案登记表

4.工程项目资料清单

5.被审计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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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政府投资项目年度建设情况表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序号
项目
名称

概算
投资额
（万元）

招标
控制价
（万元）

签约
合同价
（万元）

施工
单位

监理
单位

进度情况

竣工
验收

结算
办理

结算
审核

项目
竣工
财务
决算
报表

备注
拟建 在建

已完
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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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申请表
申报单位（盖章）： 申报日期：

序号 项目名称
概算投资额

（万元）

招标控制价

（万元）

签约合同价

（万元）
施工单位 建设方式

结算审核金

额（万元）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建设模式：自建、PPP、EPC、代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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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结算审计备案登记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结算审核单位及
人员（中介机构）

送审金额（元） 审定金额（元）

审减金额（元） 审减率（%）

备案登记
相关资料

纸质版材料包括：项目结算审计报告及附件（审定的工程结算书、
定案表、送审结算书、资料交接清单、立项文件、财政预算评审文
件、招投标、比选或竞争性谈判文件、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主要条
款）。
参审机构或审核人员审核实施方案及现场踏勘记录）、建设单位承
诺书（见附件）。
电子版材料包括：审计报告、招标清单及控制价、投标清单、送审
结算、审定结算工程量计算底稿（电子表格、计量软件版计算书）。

建设单位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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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沅江市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审计资料清单
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核对 序号 资料名称 份数 核对

一、 项目立项资料 25 采购合同

1 项目批复文件 26 变更补充合同

2 立项建议书 27 现场施工资料

3 投资计划 28 设计变更资料

4 财政拨款计划 五 现场签证资料（含影像）

5 可行性研究报告 29 施工记录

6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30 有关检测报告

7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1 变更会议记录纪要报告

8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32 监理日志

9 施工许可证 六 竣工决（结）算资料

10 立项会议纪要 33 决（结）算书（含电子资料）

二 设计文件 34 评审结算书（含电子资料）

12 设计图纸 35 竣工图纸

三 招投标文件 36 监理报告

13 招标文件、招标批复、
公告

37 初步竣工验收报告

14 招标控制价
（含电子资料）

38 竣工备案资料

15 投标文件 39 项目总结报告或汇报资料

16 投标报价预算书
（含电子资料）

40 造价计价原则与办法

17 中标通知 41 主要材料价格确认资料

18 评标报告 42 有关会议纪要资料

四 合同文件 七 项目财务收支会计资料

19 勘察合同 43 项目会计报表

20 设计合同 44 会计账簿

21 咨询合同 45 会计凭证

22 监理合同 八 其他有关资料

23 造价咨询合同 46
24 施工合同 47

申请单位资料提供人： 审计局资料签收核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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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被审计单位承诺书

沅江市审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三十

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

第二十一条，我们按照审计机关的规定，提

供了与审计（核查、调查）范围相关的资料，

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所提供的 的建设

工程资料以及其他与审计事项有关的文件、

会议记录、纪要、函件、通知等相关资料均

是真实、完整的（以《资料交接清单》为准）。

二、本单位的各项经济业务事项均在所

提供的会计报表、会计账簿、会计凭证及其

他资料中真实、完整的反映，无账外账、账

外资产。

三、本单位（包括内部机构，以及公款

私存等情况）在各类金融机构的账户均已全

部提供（以《被审计单位在金融机构开立账

户情况表》为准）。

四、本单位与关联单位名单及合同、协

议等资料，未决诉讼、抵押借款、投资参股

及为其他单位借款提供担保等有关的资料的

重大交易事项均已提示并真实、完整，保证

无遗漏。

五、对审计过程中要求提供的有关调查、

核实材料，本单位将按上述要求和规定时间

签署完毕，送交审计组。

对上述承诺，本单位和有关负责人愿意

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

施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

关法律责任。

被审计单位：

法定代表人：

财会部门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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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和税额标准的

公 告
沅政告〔2026〕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

暂行条例》（国务院第 483号令）和《湖南

省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办法》（省政府第 217

号令），现将调整后的全市城镇土地使用税

征税范围和税额标准公告如下。

一、税额标准

沅江市划分税额标准如下：二级土地 10

元∕平方米，三级土地 8元∕平方米，四级

土地 6元∕平方米，六级土地 4元∕平方米，

七级土地 3元∕平方米。

二、征收范围

沅江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段税额标准、

适用等级及征收范围按照《沅江市城镇土地

使用税地段等级适用税额范围表》执行，建

制镇征收范围统一明确为建制镇镇区范围内

及城镇开发边界内区域。

三、执行时间

调整后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和税

额标准自 2026年 1月 1日起实施。

附件：1.沅江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段等

级适用税额标准表

2.沅江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段等

级适用税额范围表

沅江市人民政府

2026年 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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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益阳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段等级适用税额标准表

县市区

地段等级税额标准（元∕平方米）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六级 七级 八级 九级 十级

沅江市 10 8 6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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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沅江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地段等级适用税额范围表

县市区及
功能区名称

适用
等级

税额标准
（元/平方米）

征收范围

沅江市

二级 10

1.白沙大道－金竹路－永兴路－桑园路－沅江大道
－金橙北路－永兴路－琼湖东路北侧 100 米－下琼
湖－琼湖东路南侧 100 米－新源路－巴山中路－金
橙南路－狮山路－新屋路－站南路－益沅一级公路
东侧 80米－狮山路－益沅一级公路西侧 120米－巴
山西路－益沅一级公路西侧 200 米－浩江湖路－新
坝湖路西侧 200米－白沙大道所围成的封闭区域。
2.景星寺路－庆云山路南侧 50 米－加禾路－庆云山
路北侧 50米－吉人巷－莲花路－义和路－文化馆路
南侧 250米－景星寺路所围成的封闭区域。

三级 8

1.沅舟路－白沙大道－蓼叶湖－柳庄路－沅田路－
槐柳路－新源路－下琼湖－上琼湖－新坝湖路－文
体路－浩江湖路－西堤路－沅舟路所围成的封闭区
域（二级区域除外）。
2.新中路－鑫海路－加禾路－港口路－莲花路－庆
云山路－新中路所围成的封闭区域（二级区域除外）。
3.与四级区域相邻的主干道，往外延伸 30米。

四级 6

1.西堤路（至与蓼叶湖西路交界处）－蓼叶湖－桔城
大道－沅纸大道－东堤路－镇江塔路（原建设路）－
石矶湖－镇江塔路（原建设路）南侧 360米－上琼湖
－环湖西路东侧 350米－南洞庭大道－浩江湖－西
堤路所围成的封闭区域（除去二、三级区域）。
2.与六级区域相邻的主干道，往外延伸 30米。
3.沅江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4.工业园区以内范围。
5.船舶工业园核心区。
6.南大膳镇：三角闸及其周边临路区域；沿河路：三
角闸区域至文化路口两侧临路区域。
7.草尾镇：草尾大道两侧临路区域；复兴路：华润路
口至新建街口两侧临路区域；振兴路：复兴路口至农
业银行两侧临路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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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及
功能区名称

适用
等级

税额标准
（元/平方米）

征收范围

沅江市

六级 4

1.城区定级区片内其他区域、从辣妹子公司沿老 1831
线至腾达公司、从建设路往南至太阳鸟公司、船舶工
业园非核心区。
2.胭脂湖街道：沅益路：邮电所至汽修厂两侧临路区
域，供销大楼至水利会机关两侧临路区域。
3.南大膳镇：沿河路：三角闸以西、文化路口至建设
路口两侧临路区域；市场路两侧临路区域；文化路：
中山路口至沿河路口两侧临路区域；书院路：南大河
路口至文化路口两侧临路区域；金牛路、书院西路、
新南路、膳食路、美食路两侧临路区域。
4.草尾镇：沅漉公路：自大通湖路口至镇区内两侧临路
区域；华润路两侧临路区域；运粮路：腾飞路口至振兴
路两侧临路区域；复兴路、振兴路除四级外两侧临路区
域；创新路两侧临路区域。
5.泗湖山镇：人民东路、人民西路、朝阳西路、建设西
路两侧围成的区域及两侧临路区域。
6.茶盘洲镇：幸福路：两侧临路区域。
7.四季红镇：塞阳运河至四季红中学、五星路至工业大
道区域。
8.阳罗洲镇：城中路两侧临路区域、城北路两侧临路区
域、药山路两侧临路区域。
9.黄茅洲镇：沿河路：子母城渍堤至新桥两侧临路区域；
10.新湾镇：康复路：三角坪至农贸市场两侧临路区域；
三角坪其及周边临路区域。
11.南嘴镇：大桥路：茅草街大桥起两侧临路区域；新南
路：明月路口至大桥路口两侧临路区域。
12.共华镇：共华大道两侧临路区域；洞波路：水利宾馆
至剧院桥两侧临路区域；剧院路：洞波路口至文卫路口
两侧临路区域。

七级 3

1.南大膳镇、草尾镇等 2个建制镇城镇开发边界内除
四级、六级外其他区域。
2.泗湖山镇、茶盘洲镇、四季红镇、阳罗洲镇、黄茅
洲镇、新湾镇、南嘴镇、共华镇等 8个建制镇城镇开
发边界内除六级外其他区域。
3.胭脂湖街道除六级外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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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沅江市北部乡镇 27 处供水厂地下水

饮用水源为备用水源的通告
沅政告〔2026〕2号

为进一步提高北部乡镇（大通湖垸、共

双茶垸）居民饮用水质量，我市实施了沅江

市北部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即取草尾河

地表水，集中制成成品水向原 27处供水厂

供水，覆盖北部 10个乡镇，实现供水 “一

张网”，同时停用原 27处供水厂地下水饮

用水源（47 口地下水水井）。市人民政府

决定：调整沅江市北部乡镇（大通湖垸、共

双茶垸）27处供水厂饮用水源（47口地下

水水井）为备用水源，其划定的饮用水源保

护区及监管要求等均不发生变化。

沅江市人民政府

2026年 2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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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湖南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

（沅江区域）2025 年杨树清理迹地萌芽条清
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沅政办发〔2026〕1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单位：

《湖南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沅江

区域）2025 年杨树清理迹地萌芽条清理工

作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3月 6日

湖南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沅江区域）
2025 年杨树清理迹地萌芽条清理工作方案

为切实保护洞庭湖生态环境，扎实完成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落实省、

市洞庭湖生态环境整治工作要求，确保洞庭

湖杨树清理退出成效，根据湖南省林业科学

院编制的《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杨树清

理迹地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方案》《湖南南洞

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沅江）2021—2027年

杨树清退迹地萌芽条清理工作实施方案》等

技术规程，结合沅江市 2025年政府重点工作

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和任务

（一）工作目标：2026 年 3 月 15 日前

全面完成南洞庭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沅江区

域）杨树清理迹地萌芽条清理工作，3 月底

完成验收工作。杜绝杨树萌芽条再生林对湿

地生态造成二次侵害，促进保护区退化湿地

逐步恢复，力争实现连续三年清理地块萌芽

条全面退出的目标。

（二）工作任务：2025年杨树清理迹地

萌芽条清理工作任务来源如下：

1.核实前，2025年全市杨树迹地萌芽条

面积 73688亩（1—3年）；核实后，2025年

需要清理（1—3年）的全市杨树迹地萌芽条

待清理任务面积 26752亩；

2.2025年核实前第一年需要清理的杨树

迹地萌芽条面积为 2024 年全市保护区内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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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新清理退出的面积 36963亩；经核实后，

第一年需要清理面积为 8897亩，核减 28066

亩；第二年核实前需要清理面积为 23793亩，

核实后 8404亩，核减 15389亩；第三年核实

前需要清理面积为12932亩，核实后 6206亩，

核减 6726 亩。经调查核实，总计核减面积

50181亩，新增面积 3245亩。

根据以上来源，确定今年杨树萌芽条清

理任务面积 26752亩。

二、工作原则

（一）依法依规原则：中央环保督察反

馈意见整改工作的具体要求和省洞庭湖生态

环境专项整治精神及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

保护区严防杨树问题反弹，依法组织实施杨

树萌芽条清理工作，杜绝杨树再生林。

（二）“两个主体”原则：按照属地管

理原则，各镇（街道、中心）及林业、水利

部门为杨树萌芽条清理工作责任主体，负责

属地管理区域内杨树萌芽条清理工作。自然

保护区管理部门作为萌芽条清理工作监管主

体，对清理过程进行监管，负责面积核实、

清理督促、检查验收、资金管理等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全市上下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加大宣传

力度，按照市委“积极主动、依法依规、确

保目标”的工作要求，全力以赴，将杨树萌

芽条清理视同杨树清理，确保杨树萌芽条清

理工作落实到位。

（二）加强组织领导。各任务单位也要

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

并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强有力的工作班子，分

解细化工作，明确目标任务、制定具体措施，

倒排工作期限，严格督促推进，抓好工作落

实。

（三）强化工作督查。保护区管理局要

联合市委、市政府督查室组成专项督查组，

按照本方案的要求，对杨树萌芽条清理工作

情况进行督查，建立“一周一督查、一周一

通报”的工作机制。保护区管理局坚持一周

一次调度，并向分管领导汇报完成情况。

各任务单位在实施清理过程中需加强对

已连续清理三年的小班开展自查，如有萌芽

条复发，须一并清理整改到位。

附件：1.2025年沅江南洞庭保护区杨树

迹地萌芽条清理责任清单及面积

汇总表

2.2025年沅江南洞庭保护区杨树

迹地萌芽条清理责任清单明细表



沅江市人民政府公报 2026年第 1期

- 26 -

附件 1

2025 年沅江南洞庭保护区杨树迹地萌芽条清理
责任清单及面积汇总表

单位：亩

序
号

责任单位 总面积
清理年份

第一年面积 第二年面积 第三年面积 新增面积

1 沅江市 26752 8897 8404 6206 3245

2 琼湖街道办事处 1569 1056 253 260

3 胭脂湖街道办事处 2088 103 247 1738

4 新湾镇 2765 979 1217 569

5 南嘴镇 3578 17 1107 2454

6 共华镇 903 390 221 292

7 泗湖山镇 697 429 268

8 茶盘洲镇 110 110

9 南洞庭湿地保护与
发展事务中心

8869 1349 4149 2416 955

10 漉湖湿地保护与
发展事务中心

221 119 102

11 水利局 2927 2103 824

12 林业局 830 222 330 278

13 保护区管理局芦科所 2130 2130

14 交通运输局 6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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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5 年沅江南洞庭保护区杨树迹地萌芽条清理
责任清单明细表

单位：亩

序号 面积 业主 小地名 第几年 责任单位

1 2130 吉林森工 芦科所苇山 1 保护区管理局

2 110 茶盘洲南堤 2 茶盘洲镇

3 3 刘保军 1 共华镇

4 111 刘赛伟 高脚山 1 共华镇

5 221 王明德 白沙轮窖外洲 3 共华镇

6 292 高脚山 新增 共华镇

7 126 陈正波 1 共华镇

8 150 徐伏华 1 共华镇

9 65 水上村 2 交通局

10 78 林科所 学堂湖 1 林业局

11 114 龙虎山林场罗志明 林芦站基地 1 林业局

12 30 林科所 学堂湖 1 林业局

13 168 目平湖零格山 2 林业局

14 162 张建武 林芦站基地 2 林业局

15 103 林科所 林科所小洲子 3 林业局

16 175 吴立勋 林芦站基地 3 林业局

17 19 曾勤喜 1 漉湖芦苇场

18 100 曾国安 漉湖芦苇场大路 1 漉湖芦苇场

19 102 漉湖芦苇场大路 2 漉湖芦苇场

20 141 曹建军 小洲子 1 南洞庭湖芦苇场

21 279 郭正春 三八林 1 南洞庭湖芦苇场

22 245 曹小清 反边湖 1 南洞庭湖芦苇场

23 18 曹学武 永胜垸东堤外 1 南洞庭湖芦苇场

24 40 郭正春 永胜垸东堤外 1 南洞庭湖芦苇场

25 6 刘进波 曹家洲南 1 南洞庭湖芦苇场

26 17 天健林业 稻草包 1 南洞庭湖芦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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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面积 业主 小地名 第几年 责任单位

27 402 黄明德 嘉兴洲 1 南洞庭湖芦苇场

28 11 范国辉 曹家岭 1 南洞庭湖芦苇场

29 32 永胜垸东堤外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30 126 永胜垸东堤外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31 45 永胜垸东堤外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32 30 曹家岭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33 14 曹家岭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34 110 曹家岭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35 33 曹家岭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36 36 曹家岭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37 2 廖尾洲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38 172 东中岭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39 11 大山岭北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40 67 大山岭北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41 32 大山岭北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42 77 刘青山 新垸南堤外洲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43 38 曹益民 永胜垸东堤外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44 65 谢卫和 新垸南堤外洲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45 69 刘青山 新垸南堤外洲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46 686 黄 莎 曹家岭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47 510 黄 莎 曹家岭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48 58 孙干军 土地洲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49 38 天健林业 廖尾洲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50 35 郭立军 永胜垸东堤外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51 425 吉林森工 东南洲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52 154 吉林森工 东南洲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53 1210 黄 莎、黄践波 曹家岭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54 56 谢联红 曹家岭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55 41 李又林 永胜垸东堤外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56 24 袁向阳 明月洲尾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57 31 曹小清 曹家岭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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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面积 业主 小地名 第几年 责任单位

58 95 谢卫和 浮马嘴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59 281 罗孝成 陈家山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60 65 丁 宇 小土地洲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61 50 陈永阳 下土地洲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62 64 秦先明 下土地洲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63 330 天健林业 干河子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64 15 江国强 张公塘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65 563 吉林森工 东南洲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66 317 吉林森工 东南洲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67 87 徐勇明 新沙洲 1 南洞庭湖芦苇场

68 120 新沙洲 新增 南洞庭湖芦苇场

69 216 新沙洲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70 30 新沙洲 新增 南洞庭湖芦苇场

71 100 新沙洲 新增 南洞庭湖芦苇场

72 43 永胜垸东堤外 3 南洞庭湖芦苇场

73 17 徐勇明 新沙洲 1 南洞庭湖芦苇场

74 378 吊骡洲南 新增 南洞庭湖芦苇场

75 86 孙干军 土地洲 1 南洞庭湖芦苇场

76 110 何 军 野鸡坳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77 57 罗劲松 野鸡坳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78 175 廖尾洲 2 南洞庭湖芦苇场

79 12 张公塘 新增 南洞庭湖芦苇场

80 8 张公塘 新增 南洞庭湖芦苇场

81 264 东南洲 新增 南洞庭湖芦苇场

82 5 鲤鱼塘村村民 鲤鱼塘村外滩 1 南嘴镇

83 12 焉范南 赤山油库外滩 1 南嘴镇

84 47 油库堤外 2 南嘴镇

85 108 刘 勇 西畔山外洲 2 南嘴镇

86 725 天健林业 南嘴小东南湖 2 南嘴镇

87 159 陈绍年 周家村外洲 3 南嘴镇

88 323 刘 勇 西畔山外洲 3 南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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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面积 业主 小地名 第几年 责任单位

89 165 刘建中 目平湖零格山 3 南嘴镇

90 440 周四清 天心洲 3 南嘴镇

91 654 周四清 天心洲 3 南嘴镇

92 423 周四清 天心洲 3 南嘴镇

93 200 刘 勇 西畔山外洲 3 南嘴镇

94 227 目平湖西堤外洲 2 南嘴镇

95 90 周四清 天心洲 3 南嘴镇

96 175 李建科 枯洲 1 琼湖街道办事处

97 10 许家洲村民 许家洲 1 琼湖街道办事处

98 842 吴加春 嘉禾苇山 1 琼湖街道办事处

99 29 邹建辉 城区水利会山 1 琼湖街道办事处

100 66 七星洲 2 琼湖街道办事处

101 210 澎湖村苇山 新增 琼湖街道办事处

102 187 团山苇山 2 琼湖街道办事处

103 50 彭湖潭村 新增 琼湖街道办事处

104 292 张吉民 河道站外洲 1 水利局

105 843 张吉民 河道站外洲 1 水利局

106 548 张吉民 河道站外洲 1 水利局

107 74 向元平 拐棍洲 1 水利局

108 23 向元平 拐棍洲 1 水利局

109 774 灯塔洲 2 水利局

110 50 拐棍洲 2 水利局

111 323 张吉民 河道站外洲 1 水利局

112 330 陈 军 护华洲堤外 1 泗湖山镇

113 38 陈 军 护华洲堤外 1 泗湖山镇

114 30 邓建军 护华洲堤外 1 泗湖山镇

115 31 邓建军 护华洲堤外 1 泗湖山镇

116 268 刘业功 泗湖山水利会外洲 3 泗湖山镇

117 175 孙宗良 南北洲堤外 1 新湾镇

118 71 刘国强 江猪头 1 新湾镇

119 260 文建春 江猪头 1 新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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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面积 业主 小地名 第几年 责任单位

120 103 张贵和 汛柴站 1 新湾镇

121 125 孙 彪 南洲村堤外 1 新湾镇

122 62 孙 彪 南北洲堤外 1 新湾镇

123 138 邓建军 沙湾外洲 1 新湾镇

124 20 胡建云 江猪头 1 新湾镇

125 2 新湾村移民花户 江猪头 1 新湾镇

126 2 新湾村移民花户 江猪头 1 新湾镇

127 395 杭标洲 2 新湾镇

128 122 目平湖西堤外洲 2 新湾镇

129 120 土婆巷 2 新湾镇

130 580 磨盘洲南 2 新湾镇

131 536 刘明初 南北洲堤外 3 新湾镇

132 33 孙宗良 南北洲堤外 3 新湾镇

133 21 张德军 江猪头 1 新湾镇

134 352 夏雪军 黄家坊 新增 胭脂湖街道办事处

135 350 汤烈云 黄家坊 新增 胭脂湖街道办事处

136 15 天健林业 黄家坊 新增 胭脂湖街道办事处

137 102 黄家坊 2 胭脂湖街道办事处

138 145 黄家坊 2 胭脂湖街道办事处

139 103 蔡智明 竹莲苇山 1 胭脂湖街道办事处

140 355 汤烈云 黄家坊 新增 胭脂湖街道办事处

141 165 黄家坊 新增 胭脂湖街道办事处

142 501 竹莲苇山 新增 胭脂湖街道办事处

合计 267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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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沅江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聘请与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沅政办函〔2026〕2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沅江高新区管

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沅江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聘请与管理

办法（试行）》已经市人民政府第十八届 9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组织实施。

沅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 2月 10日

沅江市人民政府经济顾问聘请与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吸引市内外友好人士参与和

支持我市建设事业，集思广益，促进决策民

主化、科学化，加快我市经济与社会发展，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具备以下条件的社会各界人

士，经本人同意可由沅江市人民政府聘请为

市政府经济顾问：

（一）长期关心支持沅江市经济和社会

发展，积极推动和促进我市经贸、文化、科

技合作，愿意为沅江市发展献计献策、作出

贡献；

（二）具有某学科、领域理论或技术专

长，获得教授、研究员或其他相应技术职称，

以及在有较高知名度、较大影响力的公司、

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担任中高层经营管理人

员；

（三）具有良好社会声誉。

第三条 聘请市政府经济顾问按照以下

程序办理：

（一）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组织推

荐经济顾问应当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向市政

府办公室推荐；

（二）市政府办公室受理后，属外国人

的，转市外事（港澳台）办公室提出拟办意

见；属华人、华侨的，转市侨联提出拟办意

见；属港澳台同胞的，转市外事（港澳台）

办公室提出拟办意见。同时转市有关部门征

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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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政府办公室在各相关部门初步

审核后，征求相关领导意见，并报市政府常

务副市长审阅。

（四）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五）市政府举行聘任仪式，颁发市政

府经济顾问聘书。

第四条 市政府经济顾问应当履行以下

职责：

（一）为我市宏观经济形势研判、产业

政策解读、发展战略制定等提供专业建议；

（二）参与重大经济决策的可行性论证，

就我市经济与社会发展重要决策或重大项目

提出意见和建议；

（三）应邀到我市开展调查研究、专题

研讨、决策咨询等活动；

（四）每年为我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提出

或提供有重要价值的建议或信息；

（五）为我市作出其他贡献。

第五条 市政府经济顾问享受以下待

遇：

（一）沅江市关心关爱企业家“二十条”、

人才新政等政策中规定待遇；

（二）应邀到我市参加庆典或其他重大

活动时，享受贵宾礼遇；

（三）自行在我市活动期间，有关部门

或单位应当在食宿、交通、参观、就医等方

面提供方便；

（四）应邀到我市开展调查研究、专题

研讨、决策咨询等活动，或为我市招商引资、

项目争取等作出贡献的，由市政府根据具体

情况给予一定报酬或奖励。

第六条 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市政府经济

顾问的日常联络工作：

（一）定期向经济顾问寄送本市经济和

社会发展有关资料；

（二）及时整理经济顾问提供的信息和

关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送市领导参阅；

（三）组织协调经济顾问在本市的各种

活动；

（四）重大节庆期间，向经济顾问发函

发电慰问。

第七条 市政府经济顾问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予以解聘：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受到责

任追究的；

（二）有严重损害我市利益、形象和声

誉行为的；

（三）两年内与我市无任何联系的。

第八条 经济顾问实行聘期制，聘期为

三年。三年后不再续聘的，与市政府经济顾

问的关系自行解除。

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办公室负责解

释。

第十条 本办法自 2026年 2月起试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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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刘密珍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沅政人〔2026〕1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直各单位，

驻沅单位：

市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刘密珍同志为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局局长；

任命彭立亚同志为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免去其市第三中学校长职务；

任命李 旸同志为市第三中学校长（试

用期一年）；

任命熊 芳同志为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免去彭 波同志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

主任职务；

免去涂云海同志的市人民政府督查专员

职务；

免去易 超同志的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局局长职务；

免去曾新建同志的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

执法局专职副局长职务；

免去余得国同志的市第一中学校长职

务；

免去夏 良同志的市第一中学副校长职

务；

免去周建平同志的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大队长职务。

沅江市人民政府

2026年 1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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